关于《华蓥市玄武岩纤维产业发展支持政策（征求意见稿）》的政策解读
一、制定背景及意义

（一）背景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新型工业化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十二届三次、四次全会、广安市委六届七次全会和华蓥市委十一届六次全会重大决策部署，抢抓加快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提升华蓥市玄武岩连续纤维产业发展质量和水平，制定《华蓥市玄武岩纤维产业发展支持政策》（以下简称《政策》）。
（二）意义
《政策》的出台有利于进一步强化玄武岩纤维产品的推广应用，加快形成玄武岩纤维产业集群。
二、制定政策的必要性
首先，出台《政策》是华蓥贯彻落实《中共广安市委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川渝合作示范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意见》文件的具体体现。
其次，出台《政策》“拼经济、搞建设”工作的需要。广安各区县均在争先恐后、各显神通全力掀起“拼经济、搞建设”氛围和热潮，华蓥作为广安工业经济的主战场、排头兵，势必全力以赴，奋力冲刺，做强工业，做大总量。玄武岩纤维产业作为华蓥两大战新产业之一，需要进行政策刺激和扶持产业做大做强。
三、值得关注的内容

《政策》共六部分组成。

（一）适用对象及范围。明确提出政策适用于华蓥市内玄武岩纤维产业生产性企业及相关科研机构、设计推广单位、采购应用单位。
（二）支持研发创新。对企业获批创新中心、重点实验室、企业技术中心等进行奖励；对企业制定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获得专利、研发增量进行奖励。

（三）完善产业链条。对固投2000万元以上的玄武岩纤维项目，按设备投资额的一定比例给予奖励；对玄武岩纤维复合材料产品单品产值给予一次性奖励。
（四）鼓励推广应用。提出建立并完善《华蓥市玄武岩纤维产品名录》，并将符合条件的玄武岩纤维产品列入造价信息目录；鼓励全市政府性投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投资的工程和项目采购中，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在招标文件或者谈判文件、询价文件中依法依规作出规定，率先设计、使用玄武岩纤维产品；对非政府性投资项目设计使用玄武岩纤维产品达到规定的，分别按采购额、使用额度的一定比例给予建设单位、设计单位奖励；对企业采购华蓥市内生产的玄武岩纤维原丝进行奖励。
（五）支持军民融合。鼓励获得军工企业订单，按订单额给予一定比例奖励。鼓励企业或研发机构承担军工装备预研和研制任务，对研发费用给予一定比例补助。
（六）强化要素资源保障。提出标准厂房租金三免两减半政策，强化水电气等基础设施供应保障能力，列入工业发展专项资金保障。
